
四 川 传 媒 学 院

非毕业班学生实习审批表

填表说明：

1.本人提出申请，并按《四川传媒学院关于学生离校参加短期专业实习(实训)的管理规定》(修订)要求提供相应支撑材料；

2.实习结束后，提交实习总结和实习鉴定作为实习成绩考核依据；
3.审批完毕，本表及各项支撑材料交教务处实践教学科归档，复印件交所在院(系、部)教务办公室一份，学工处一份，学生本人保存一份。

	院(系、部)
	
	年级·专业·班级
	

	姓  名
	
	学  号
	

	实习单位

全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实习时间

(起止日期)
	

	实 习

主 要

内 容
	

	辅 导 员

初审意见
	是否与实习单位取得联系    
	
	联系人姓名及联系人电话
	

	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

	院(系、部)

审核小组

意见
	（审核意见应说明实习与所学专业联系紧密且有必要）

组长签字：         成员1签字：          成员2签字：

	教 务 处

分管领导

审核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	学校领导
审批意见
	实践时间1个月以内，由分管副校长审批；实践时间超过1个月，呈校长审批。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
2023年3月  教务处制

